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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

公众参与说明

建设单位： 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

二零二零年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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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众参与的目的与作用

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，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众都可直接参与

环境保护活动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五条指出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、

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；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 15 条也作

出了原则性的规定：“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征求建设

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”，2006 年2 月14 日国家环保总局以环发[2006]28 号

文件下达了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。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

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

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，将拟建项目的有关情况告知给公众，征求公众的意见， 为

拟建项目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和解决公众所关心的问题，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决策

提供参考意见。另外，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，可以起到公众-企业-政府之间良好的沟通，

对经济、社会、环境间相互协调发展，有重要作用。

公众出自各自的利害关系，也会对工程项目有不同的态度观点，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

参与就是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进行工作调查活动，旨在了解社会各界及公众对建设项目

的态度、观点和建议，了解建设项目对社会、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情况，以避免片面性工作

带来的困难和麻烦。公众参与有助于加深对建设项目潜在影响的了解，有助于确定出替代

方案和设计方案以及减缓措施、有助于更广泛地取得建设项目周围群众的理解和支持。

综上，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，就是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更加民主化、公众化，

让与该项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广大民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，并提出自己对该建设项目所持

的态度，从自己的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，发表自己就该项目对周围环境影响的观点， 以达到评

价工作的完善与公正。

2、 概述

根据生态环境部2018年4月16日发布的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（部令 第

4 号）相关内容，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，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活

动。

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。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在确

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吉林省卓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后的 7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环

评论坛网站公示，白城日报公示，和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示的方

式进行了公开。

3、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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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2019 年 9 月 25日至 16 日在环评论坛网站上进行了公示，

公示内容包括：

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

建设性质：新建

建设地点：白城市洮北区西青龙路20号

二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

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厂区总占地面积为64812.73㎡，建筑面积为35366.11㎡。厂区分

为机加分厂、造纸分厂、氮化物分厂、汽配分厂以及铸造分厂。

三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齐总

联系电话：13943662803

通讯地址：白城市洮北区西青龙路20号

四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的名称：吉林省卓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
五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

请点击网址连接自行下载，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

各位公众在充分了解项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，可通过电话、邮件、信函等方式，自公示

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，向建设单位发表个人意见。

六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：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七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
公众意见表纸质版提交至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。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公示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（部令第 4号）的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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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公示于 2019 年 9月25日在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，即 2019

年 9月25日至 2019 年10月16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要求。

网址为：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以下为公示截图：

图 1 第一次公示截图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公示期间，公众可通过公众意见表纸质版提交至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。公示期间未收

到公众反馈意见。

3、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本项目于 2020年 1月7日～2020年1月19日期间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

（部令 第 4 号）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，通过环评爱好者网站、白城日报公开，和建设项

目所在地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三种方式同步公开。

公示的内容包括：

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

建设性质：新建

建设地点：白城市洮北区西青龙路20号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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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

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厂区总占地面积为64812.73㎡，建筑面积为35366.11㎡。厂区分

为机加分厂、造纸分厂、氮化物分厂、汽配分厂以及铸造分厂。

三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齐总

联系电话：13943662803

通讯地址：白城市洮北区西青龙路20号

四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的名称：吉林省卓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
五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

请点击网址连接自行下载，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

各位公众在充分了解项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，可通过电话、邮件、信函等方式，自公示

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，向建设单位发表个人意见。本项目公示的内容和时限符合《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（部令第4号）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本项目在环评论坛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，时间为 2020年 1月7日～2020年1

月19日（10个工作日）。

以下为公示截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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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

于 2020年 1月 9日和 2020年 1月10日在白城日报进行了 2次公示。公示

登报情况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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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白城日报公示照片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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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白城日报公示照片2

第三阶段在报纸二次公示后对项目附近村民进行走访调查，并发放公众参与调

查表，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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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

与本项目环境影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 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规

定， 涉及征地拆

迁、财产、就业等

与项目环评无关

的意见或者诉求

不属于项目环评公

参内容）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够可另

附页）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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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姓 名

身份证号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经常居住地址
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村（居

委会） 村民组（小区）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单位名称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地 址

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路 号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 公开

的具体信息。

4、公众参与调查情况及分析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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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现场公示结果

报纸及现场公示期间无人对本项目建设提出反对意见。

2、网络公示结果

网络公示期间无人对本项目建设提出反对意见。

3、公众参与调查表调查结果

本项目公众参与共发放调查表30 份，回收30 份，回收率为 100％，根据对

回收的公众参与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，得出如下调查结果，调查人员家庭住址均

位于项目附近的居民，均为同意该项目建设。

4.1 查阅情况

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，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环境影

响报告书简本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。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未接到查阅申请。

4.2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本项目在公示期间，白城福佳科技有限公司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对意见。

4.3 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情况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（部令 第 4号）要求：“对环境影响

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”本

项目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，因此，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

5、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

6、其他

已对各次公示内容进行了存档，以待备查。

7、公众参与调查结果分析

1、调查结果统计分析

本项目公众参与共发放调查表 30份，回收 30份，回收率为 100％，根据

对回收的公众参与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，100%对本项目没有反对意见。

2、公众建议及意见

从以上调查汇总可以看出，被调查者对项目建设持积极支持态度，认为本项

目建设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、会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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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民众调查与现场环境调查，提出如下建议供建设部门与环保决策部门参

考：

（1）从调查可知，本项目公众参与的认同性好，公众较支持项目建设。建

设单 位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，把项目的建设情况及时地通报给大家，争取广大

群众的充分理解和支持，让群众说话，让大多数群众能真正的参与到项目建设中

来，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区域安定团结的局面，而且对今后项目建设也有积极的作

用。

（2）在项目建设中，一定要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环保投资、环保

设施、 治理措施落到实处。加强环境监测工作。在建设过程中采取相应的环保

措施，确保从严执行大气排放标准，减少废气污染物排放量，废水达标排放，采取

减噪、隔声等措施，实现区域生态效益、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

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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